关于《四川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情况说明
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四川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依据及背景
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省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，着力培育一批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，根据《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和相关要求，结合我省文化和科技融合工作实际，科技厅、省委宣传部会同省委网信办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对《四川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四川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，共十六条，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内容：
第一章总则，提出了办法制定的依据、明确了基地的定义与类别。
第二章职责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，健全工作机制。

第三章认定条件，针对不同类别基地设置创建认定条件。

第四章申报与管理，明确了基地申报程序、管理细则、运行责任。

第五章绩效考核，明确了基地绩效考核和评价机制。

第六章附则，明确了《管理办法》施行时间等。
